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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出具的《关于更换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的通知》。 保荐代表人李锐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

督导工作。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原证券决定委派保荐代表人方羊女士接替李锐先生担

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相关职责与义务。

保荐代表人方羊女士的简历如下：

方羊，保荐代表人，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先后负责或参与了百川畅银IPO、棕榈

股份再融资、河南省财政厅豁免要约收购财务顾问、羚锐制药再融资、濮阳惠成再融资、镇江城建公司债、瑞

格营销新三板收购等项目。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刘政先生和方羊女士，保荐机构中原证券

将对公司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直至持续督导期届满（2024年12月31日）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特此公告。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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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联方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钢股

份”）拟将其持有的江西特种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特汽车” ）40%的股权对外转让，转让价格为1,

528万元。 根据江特汽车《章程》的规定，公司享有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公司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公司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本关联交易事项，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与不同关联人未进行与

本次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收到关联方萍钢股份《关于转让江特汽车40%股权的通知》，萍钢股份拟将其持有的江特汽车

40%的股权对外转让，转让价格为1,528万元。 根据江特汽车《章程》的规定，公司享有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

权。 公司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钢铁” ）系公司及萍钢股份的控股股东，方大钢铁控制持有

公司41.92%股权、持有萍钢股份51.90%股权；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与不同关联人未进行与本

次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1590664154

法定代表人：敖新华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1999年11月29日

注册资本：447,412.0421万人民币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890号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的生产、销售(以上生产项目限分支经营）；焦炉煤气、煤焦

油、粗苯、硫酸铵、氧气、氮气、氩气生产、销售（以上生产、销售项目限分支经营）；矿产品的购销；对外贸易经

营(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萍钢股份经审计总资产（合并）357.82亿元，净资产254.80亿元；2020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486.48亿元，净利润42.07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西特种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2161242369F

法定代表人：胡建忠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2年8月25日

注册资本：9,500万人民币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春大道708号

经营范围：专用车辆、环卫设备及配件的制造和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城市垃圾清扫服务、城市道路冲洗服

务、城市积雪清理服务、城市垃圾运输服务、城市泔水清运服务、城市垃圾分类服务、城市废弃食用油处理服

务、公共厕所管理服务；绿化管理；公路养护服务；对外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萍钢股份分别持有江特汽车60%股权、40%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江特汽车经审计的总资产3,996.21万元，净资产3,838.65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400.18万元，净利润-836.29万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江特汽车未经审计的总资产3,691.15万元，净

资产3,517.23万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5.65万元，净利润-321.42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萍钢股份拟将其持有的江特汽车40%的股权对外转让，转让价格为1,528万元。 根据江特汽车《章程》的

规定，公司享有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公司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五、放弃优先购买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2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志新、黄智华、敖新华、邱亚鹏、常健、谭兆春、居琪萍、王浚丞、郭相岑均已

回避表决本议案，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项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江西特种汽车有限责任公

司4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有利于公司优化产业结构及资产配置；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事项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关联董事均已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与不同关联人未进行与本

次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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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22年2月11日以现

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15人，亲自出席董事15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徐志新、黄智华、敖新华、邱亚鹏、常健、谭兆春、居琪萍、王

浚丞、郭相岑均已回避表决本议案。

近日，公司收到关联方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钢股份” ）《关于转让江特汽车40%股

权的通知》，萍钢股份拟将其持有的江西特种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江特汽车” ）40%的股权对外转让，

转让价格为1,528万元。 根据江特汽车《章程》的规定，公司享有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公司放弃上述股权

的优先购买权。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2月12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近日，公司与融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恒智能” ）达成股权转让意向，公司将持有的江特汽

车60%股权以2,29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融恒智能。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2月12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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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持有的江西特种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

特汽车” ）60%股权以2,29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融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恒智能”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情况

近日，公司与融恒智能达成股权转让意向，公司将持有的江特汽车60%股权以2,29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融恒智能。 公司所持上述股权2021年9月30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110.34万元，交易溢价181.66万元。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2022年2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本次交易前情况

2020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

议案》。 公司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控股子公司江特汽车60%股权， 挂牌底价为2,

990.856万元，挂牌期限不超过2021年10月31日。 2021年11月3日，公司披露《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挂牌

期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2），上述股权转让挂牌期限已满且未有受让方摘牌。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融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3276598271

法定代表人：朱红强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0日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住所：南昌小蓝经济开发区富山东大道1033号

经营范围：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网站建设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产品、电子器材、

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环保工程；农业项目开发；智能分拣设备的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网上

贸易代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朱红强、吴云峰分别持有融恒智能51%股权、49%股权。

公司与融恒智能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西特种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2161242369F

法定代表人：胡建忠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2年8月25日

注册资本：9,500万人民币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春大道708号

经营范围：专用车辆、环卫设备及配件的制造和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城市垃圾清扫服务、城市道路冲洗服

务、城市积雪清理服务、城市垃圾运输服务、城市泔水清运服务、城市垃圾分类服务、城市废弃食用油处理服

务、公共厕所管理服务；绿化管理；公路养护服务；对外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江特汽车60%股权、40%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江特汽车经审计的总资产3,996.21万元，净资产3,838.65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400.18万元，净利润-836.29万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江特汽车未经审计的总资产3,691.15万元，净

资产3,517.23万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5.65万元，净利润-321.42万元。

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已放弃江特汽车6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江特汽车60%股权的转让价格综合考虑了2020年12月上述股权的评估价值、公开挂牌转让情况、净

资产账面值等因素，并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价款支付

1、协议签署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交易对方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含保证金）人民币1,620万元；

2、协议签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交易对方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672万元。

（二）江特汽车原股东负责人员安置工作。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优化产业结构及资产配置。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

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江特汽车股权，江特汽车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向江特汽车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江特汽车亦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

的情况。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88776� � � � � � � �证券简称：国光电气 公告编号：2022-002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蔡京淮先生、刘敏玉

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蔡京淮先生、刘敏玉女士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

据《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其递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蔡京淮先生、刘敏玉女士辞职后将继续担任公司顾问。 蔡京淮先生、刘敏玉女士辞职不会对公司日

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京淮先生通过河南国之光电子信息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0.13%，刘敏玉女士通过河南国之光电子信息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0.13%。蔡京淮先生和刘敏玉女士承诺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高级管理人员股份

转让的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特此公告。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603883� � � � � � � � � �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2022-005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人民币普通股（A股）39,927,820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43.59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简称

“本次非公开发行” 或“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2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6个月

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年3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1年3月19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2、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

2021年6月2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1年7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2294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0,873,209股新股，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39,927,820股

3、发行价格：43.59�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1,740,453,673.80元

5、发行费用：15,179,765.29元（不含税金额）

6、募集资金净额：1,725,273,908.51元

7、保荐机构：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2022年1月26日， 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计1,740,453,673.80元缴付至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指定

的账户内，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CAC证验字[2022]0011号。

2022年1月27日，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认购资金。

2022年1月27日，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

《验资报告》CAC证验字[2022]0012号，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根据验资报告，截至2022年1月26日止，公司已增发人民币普

通股（A股）39,927,82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740,453,673.80元。 截至2022年1月27日止，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

将扣除其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9,746,540.57元（含税，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承销费用4,177,088.82

元（含税）尚未支付）后的资金净额计人民币1,730,707,133.23元汇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

司扣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需支付的承销及保荐费、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和申报材料制作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15,

179,765.29元（不含税金额），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725,273,908.51元。

2、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已于2022年2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及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1）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定价及股票配售过程及发行对象的选择均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过程

合法、有效。

（3）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4）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合法、有效。

2、律师事务所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发行过程公平、公

正，发行结果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决议；

（3）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会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决议。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3.59元/股，发行股数为39,927,82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740,453,673.80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20家，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首源投资(英国)有限公司 1,720,578 74,999,995.02 6

2 青岛凡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47,052 49,999,996.68 6

3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859,371 298,999,981.89 6

4

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湖

南发展和生医疗健康产业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

1,147,052 49,999,996.68 6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12,915 187,999,964.85 6

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44,689 123,999,993.51 6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91,167 64,999,969.53 6

8 巴克莱银行Barclays�Bank�PLC 1,491,167 64,999,969.53 6

9 UBS�AG 1,147,052 49,999,996.68 6

1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49,988 84,999,976.92 6

11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70,405 68,453,953.95 6

12 富安商贸（江门）有限公司 1,835,283 79,999,985.97 6

1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47,052 49,999,996.68 6

14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89,401 77,999,989.59 6

15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

隐尊享2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47,052 49,999,996.68 6

1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87,634 90,999,966.06 6

1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23,514 109,999,975.26 6

18

中保理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理

想资本生命无限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422,344 61,999,974.96 6

19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47,052 49,999,996.68 6

20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纯

达定增精选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147,052 49,999,996.68 6

合计 39,927,820 1,740,453,673.80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股票数量为39,927,820股，发行对象家数为20名，具体情况如下：

1、首源投资(英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首源投资(英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23�St�Andrew�Square,�Edinburgh,�EH2�1BB.

注册资本 34,256,000英镑

法定代表人 Chris�Turpin

主要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股) 1,720,578

限售期 6个月

2、青岛凡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青岛凡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9号楼1001室

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党

主要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投资管理。 (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代客理财、融资担保、吸收存款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147,052

限售期 6个月

3、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楼)X1301-G4974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大伟

主要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与管理，投资管理服务，资产管理，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

服务；企业管理与咨询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受金融企业委托提供非

金融业务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获配数量(股) 6,859,371

限售期 6个月

4、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发展和生医疗健康产业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湖南发展和生医疗健康产业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188号湘江基金小镇13#栋3层(集

群注册)

注册资本 120,000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147,052

限售期 6个月

5、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200号2层225室

注册资本 11,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邱军

主要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4,312,915

限售期 6个月

6、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3号院

注册资本 23,8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主要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获配数量(股) 2,844,689

限售期 6个月

7、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注册资本 1,292,677.6029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主要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

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获配数量(股) 1,491,167

限售期 6个月

8、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 PLC

企业名称 巴克莱银行Barclays�Bank�PLC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1�Churchill�Place,�London,�E14�5HP,�United�Kingdom

法定代表人 Sang�Kyo�Lee

主要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股) 1,491,167

限售期 6个月

9、UBS� AG

企业名称 UBS�AG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Bahnhofstrasse�45,8001,�Zurich,�Switzerland,�and�

Aeschenvorstadt�1,4051�Basel,�Switzerland

注册资本 385,840,847瑞士法郎

法定代表人 房东明

主要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数量(股) 1,147,052

限售期 6个月

10、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188号6层

注册资本 13,244.2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晓艳

主要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949,988

限售期 6个月

11、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邯郸路135号5幢101室

注册资本 4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焦艳军

主要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

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570,405

限售期 6个月

12、富安商贸(江门)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富安商贸(江门)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住所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同德二路5号105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朝旺

主要经营范围

批发、零售生活用纸、包装用纸、文化用纸及纸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监控化学品)、建筑材料(不含钢材。 不设店铺，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咨询

服务(法律咨询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835,283

限售期 6个月

1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注册资本 762,108.7664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林传辉

主要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147,052

限售期 6个月

1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319号8幢10000室

注册资本 446,958.1705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徐朝晖

主要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789,401

限售期 6个月

15、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龙隐尊享2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浙江龙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2号楼110室-56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肖大强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获配数量(股) 1,147,052

限售期 6个月

16、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主要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股) 2,087,634

限售期 6个月

17、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注册资本 890,794.7954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贺青

主要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

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

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2,523,514

限售期 6个月

18、中保理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理想资本生命无限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中保理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建辉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获配数量(股) 1,422,344

限售期 6个月

19、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主要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

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147,052

限售期 6个月

20、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纯达定增精选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双联路158号2层F区268室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薄地阔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147,052

限售期 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

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

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1 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26,452,741 30.94 境内非国有法人

2 泽星投资有限公司 99,415,997 24.33 境外法人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0,710,916 9.96 其他

4 陈秀兰 8,027,040 1.96 境内自然人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

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821,377 1.91 基金

6 阿布达比投资局 7,043,332 1.72 境外法人

7 石展 6,068,320 1.48 境内自然人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

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076,011 1.24 基金

9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4,373,400 1.07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

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077,290 0.75 基金

合计 308,066,424 75.36

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A股股份乃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信息，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1 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26,452,741 28.19 境内非国有法人

2 泽星投资有限公司 99,415,997 22.16 境外法人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976,849 8.47 其他

4 陈秀兰 8,027,040 1.79 境内自然人

5 阿布达比投资局 7,043,332 1.57 境外法人

6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859,371 1.53 国有法人

7 石展 6,068,420 1.35 境内自然人

8 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4,373,400 0.97 境内非国有法人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瑞文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86,491 0.87 基金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440,828 0.77 基金

合计 303,544,469 67.67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 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644,172 0.16 40,571,992 9.04

无限售条件股份 408,029,489 99.84 408,029,489 90.96

股份总数 408,673,661 100.00 448,601,481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39,927,82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将有所增长，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资产结构

将更加稳健；同时，公司资金实力有所提升，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提高偿债能力、后续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的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新建连锁

药店项目、华东医药产品分拣加工项目、企业数字化平台及新零售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门店

数量、门店经营质量，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有助于公司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提升盈利水平；公司资金实力

将得到加强，使得公司能够拥有更充足的营运资金用于主业经营和拓展，从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公司经营管理体系完善，具有完全自主的独立经营能力。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

立运行。 本次发行不会改变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业务和管理关系上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重大变化，本次发行亦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之间新增关联交易或产生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名称：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索莉晖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1807-1819室

保荐代表人：李振兴、金雷

电话：010� 6627� 3918� 、 021� 2401� 8910

传真：010� 6627� 3333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电话：010� 5683� 9300

传真：010� 5683� 9400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赵洋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3号写字楼34层

经办律师：章志强、高丹丹

联系电话：010� 5809� 1000

传真：010� 5809� 1100

（四）审计机构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丹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507单元01室

注册会计师：陈建翔、陈莦燕

联系电话：8621� 2323� 8888

传真：8621� 2323� 8800

（五）验资机构

名称：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姚运海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37楼

注册会计师：陈志、谭金城

联系电话：0731� 8445� 0511

传真：0731� 8445� 0511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3883� � � � � � � � � �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2022-004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承销总结及相关材料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备案通过，截至本公告落款日，公司已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项。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及相关发行文件详见同日发布于公司指定

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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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由于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百姓” 或“公司” ）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

司总股本由408,673,661股增加至448,601,481股，公司控股股东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陈秀兰、5%以

上股东泽星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份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1、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732844807X

成立时间 2001年10月25日

注册资本 10,426.26万元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街道芙蓉中路一段478号运达国际广场15层

1505号

法定代表人 谢子龙

股权结构 谢子龙持股70%；陈秀兰持股30%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进行医药零售批发项目的投资管理（不含销售）（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

政信用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陈秀兰

姓名 陈秀兰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302************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3、泽星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9月19日

注册资本 10,000港币

住所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5号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13层

注册证书号码 1168420

股权结构 Sonata�Company�Limited持有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1年7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2294号），核准本次发行。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39,927,820股，公司总股本由408,673,661股增加至448,

601,481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2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陈秀兰、泽星投资有限公司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在持有公

司的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其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老百姓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

126,452,741 30.94 126,452,741 28.19

陈秀兰 8,027,040 1.96 8,027,040 1.79

泽星投资有限公司 99,415,997 24.33 99,415,997 22.16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01� � �证券简称：*ST利源 公告编号：2022-005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

理一部发出的《关于对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89号）（以下简称

“关注函” ）。 关注函中要求公司在2022年2月1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

一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吉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对关注函的回复工作，对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认真核查和

落实。 由于关注函要求年审会计师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为保证对相关事项进行认真核查

以及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本次关注函。 公司将尽快完成

本次关注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301091� � � �证券简称：深城交 公告编号：2022-002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CMMI5级评估

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了CMMI5级评估认

证并获得了证书，ID：57202，有效期至2024年12月24日。

CMMI（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即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由美国国防部与卡

内基-梅隆大学和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共同开发和研制，是国际上用于评价软件企业能力成熟度的一项重要

标准，是企业在开发流程化和质量管理上的国际通行标准，代表符合国际规范、科学严谨的软件工程管理方

法， 能否通过CMMI认证成为国际上衡量软件企业开发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CMMI模型分5个等级，

CMMI5级为最高等级。

公司通过CMMI5级评估认证，标志着公司在软件技术研发能力、过程组织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方案交

付能力等方面达到了优化管理级的先进水平，将成为公司向客户提供更先进、更高质量的产品、服务和解决

方案的重要保障，并将为公司持续提升研发创新实力和管理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通过CMMI5级评估认证，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28� � � � � � � �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2-018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2月11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2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2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2月1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一楼多功能厅）

（五）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6人（出席股东JHL� INFINITE� LLC持有公司股份数为196,453,123股，其中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50,694,233股），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71,038,0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340%，其中中小投资者（除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531,5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5%。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出席股东JHL� INFINITE� LLC持有公司股份数为196,453,123股，其中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50,694,233股），代表股份570,599,9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92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名，代表股份43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其他股东）10人，代表股份1,531,5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5％。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董事以远程通讯方式出席）、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0,743,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4%，反对294,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36,6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450%；反对294,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5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2．《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70,743,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4%，反对294,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36,6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450%；反对294,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5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二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202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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